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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政府當局對《入境條例》(第 115章 )("《條例》
")中有關處理免遣返聲請的法例修訂建議提供背景資料，並綜述議
員過往就此議題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政府當局根據法院自 2004年以來作出的數項裁決，檢討和
修訂酷刑聲請的行政審核機制。經修訂的機制在 2009年 12月開展運
作，包括透過 "當值律師服務 "向酷刑聲請人提供公費法律支援、加
強培訓負責作決定的人員，並訂定呈請程序，由具備法律專業背景

的人士擔任審裁員，有需要時可由他們主持口頭聆訊。  
 
3.  《 2012年入境 (修訂 )條例》於 2012年 12月生效，訂明提出和
裁定聲請的法定程序 (包括如何提出酷刑聲請 )、聲請人交回酷刑聲
請表格的時限、入境事務處 ("入境處 ")須安排審核會面及發出決定通
知書的要求等。該條例亦規定，聲請人如不服有關決定，可以提出

上訴。上訴個案會交由法定的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 ("上訴委員會 ")
處理。  
 
4.  政府當局自 2014年 3月起實施統一審核機制，審核以所有適
用的理由提出的免遣返聲請。 1統一審核機制的審核程序，是按照自

《 2012年入境 (修訂 )條例》制定後設立的酷刑聲請法定審核機制所制
                                                 
1 即須被遣送離開香港至另一國家的人，聲稱遣返後會在該國家遭受酷刑，或

《香港人權法案》下絕對及不容減免的權利會受威脅 (包括第 2 條所指的無理

剝奪生命及第 3 條所指的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 )，或受迫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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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自此，非華裔非法入境者及免遣返聲請者人數不斷增加。與此

同時，等候入境處展開審核程序的聲請數目持續上升。有鑒於此，

政府當局於 2016年就處理免遣返聲請的策略展開全面檢討，包括 4
個方面：  
 

(a) 防止可能提出聲請的人抵港；  
 
(b) 加快就積壓的聲請展開審核程序、縮短每宗個案的審核

時間，以及加快處理上訴；  
 
(c) 加快遣送聲請被拒人士離港；及  
 
(d) 研究羈留政策和加強執法。  

 
 
《 2020年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  

 
5.  《 2020年入境 (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於 2020年 12月 4
日刊登憲報，並在 2020年 12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首讀。條例草案
的主要目的是修訂《條例》，以提高入境處審核酷刑聲請及上訴委

員會處理上訴的效率，並增強入境處在處理酷刑聲請個案及採取執

法行動方面的能力，包括遣離聲請被拒人士及羈留正等候其酷刑聲

請獲最終裁定的聲請人。條例草案並就關乎處理酷刑聲請的保留及

過渡安排，訂定條文。  
 

6.  條例草案亦旨在修訂《武器條例》 (第 217章 )及《火器及彈
藥條例》(第 238章 )，使入境事務隊成員能管有若無該等修訂即被該
等條例禁止管有的槍械及武器。  
 
 
議員的商議工作  
 
7.  保安事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跟進免遣返聲請

統一審核機制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分別於多次會議上討論政府當

局全面檢討處理免遣返聲請策略的進展及法例修訂建議。商議詳情

綜述於下文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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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審核免遣返聲請的措施  
 
提交聲請表格  
 
8.  在現行的審核程序下，免遣返聲請人可在 49天內交回聲請
表格。 2委員獲告知，為求提高審核的效率，政府當局正考慮將提交

聲請表格的法定期限縮減，例如減至 14天。為確保公平，聲請人只
可以在已盡了一切應盡的努力跟從原定時限後，在 "非常特殊 "及 "不
能控制 "的情況下，方可要求把交回聲請表格的期限延長。  
 
9.  委員進一步獲告知，根據政府當局提出的建議，入境處決

定一宗聲請所需的平均時間，會由現時的 10星期縮短至約5星期，而
決定一宗上訴所需的平均時間，則會由 16星期縮短至大約 11星期。
簡而言之，決定一宗聲請 (包括上訴 )的整個過程將從大約 26星期減
少至大約 16星期。  
 
10.  部分委員表示支持政府建議縮減提交聲請表格的法定期限，
以加快審核聲請。不過，他們擔心，准許聲請人以 "非常特殊 "及 "不
能控制 "的情況為理由，要求把交回聲請表格的期限延長的安排，或
會易遭濫用。政府當局解釋，舉例而言，會被視為 "非常特殊 "及 "不
能控制 "的情況包括聲請人被另一執法機關拘捕或患上嚴重疾病。為
免此項安排被人濫用，聲請人須提交有關 "非常特殊 "及 "不能控制 "
的情況的證明文件。  
 
11.  然而，部分其他委員認為，沒有必要將提交聲請表格的期

限縮減至 14天，因為近年積壓的聲請數目已大幅減少。這些委員特
別關注法例修訂建議能否符合法庭所訂的高度公平標準。  
 
12.  政府當局表示，現有的免遣返聲請審核制度，包括公費法

律支援、免費傳譯服務和免費醫療檢驗，以及上訴機制，均符合法

庭要求的高度公平標準，相較其他許多司法管轄區更能保障聲請人

的權利。當局是參考海外採用的期限後，建議把提交聲請表格的法

定期限由 28天縮短至 14天。至於加快審核聲請的建議措施，也是當
局經考慮海外的相關法例和做法，以及統一審核機制的運作經驗後

制訂，故亦遵循高度公平標準。  
 
  
                                                 
2 聲請人必須於 28 天之內填妥並交回聲請表格，以啟動審核程序。在統一審核

機制實施時，因應當值律師服務要求，當局以行政措施提供額外 21 天的時間

予聲請人交回聲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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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會面  
 
13.  委員獲告知，政府當局正考慮在《條例》中加入條文，訂

明入境處與聲請人安排會面的程序和規則， 以防止聲請人在沒有提
出任何理由的情況下，不斷要求延遲會面或將會面改期。政府當局

亦正考慮在《條例》中規定聲請人只可以因為 "非常特殊 "及 "不能控
制 "的情況申請將會面改期，而有關申請必須在原定的會面日期前提
出。  
 
14.  部分委員察悉並關注到，當局建議在《條例》中規定，若

可以合理地假定聲請人明白另一種語言並能以該種語言溝通， 審核
會面並不須以聲請人最精通的語言進行。這些委員關注到， 聲請人
的基本權利會受到損害。  
 
15.  政府當局表示，在其他國家 (例如德國和英國 )，審核會面亦
不須以聲請人最精通的語言或方言進行，而只須以聲請人能合理地

作溝通的語言進行。有關建議旨在盡量減低因無法按聲請人的要求

安排傳譯員而拖延審核的機會。  
 
上訴  
 
16.  部分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正考慮將不服入境處的決定而提

出上訴的法定期限，由14天縮減至 7天。他們關注該項擬議安排會對
聲請人不公平，而聲請人的法律代表在擬備和提交上訴通知書時亦

會有實際困難。政府當局指出，上訴委員會的角色，是重新審視聲

請人提出聲請的理據和相關支持文件。再者，聲請人在提出上訴時

的理據和支持文件，在一般情況下應與早前提交入境處進行審核的

理據和文件大致相同。  
 
17.  部分委員關注上訴委員會是否有足夠委員聆訊及裁定上訴。
政府當局表示，自 2016年 7月以來，當局已委任了超過 70名上訴委員
會新委員，使其現有委員人數增加至102名。上訴委員會秘書處的編
制亦從 12個職位增加至20個職位，而且在2018-2019財政年度再增加
15個有時限的新職位。如有必要，政府當局會進一步委任適合的委
員加入上訴委員會，以及增加其秘書處職員的人數，以便在切實可

行的情況下盡快清理積壓的上訴個案。  
 
將聲請被拒人士遣送離境的程序  
 
18.  委員獲告知，為提高入境處的遣送效率，政府當局正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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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條例》中加入條文，訂明即使聲請被拒人士已經申請司法覆核

或法律援助， 除非有關司法覆核已獲法庭給予許可，否則入境處仍
然可以將他們遣離香港。部分委員關注這項安排會令司法覆核變得

沒有意義、造成危險的先例及損害法治。另一些委員則支持有關建

議。他們認為很多聲請人來港的目的，是非法受僱工作和領取政府

提供的人道援助。大量免遣返聲請人滯留香港所衍生的問題如得不

到有效處理，會令社會產生怨氣。依這些委員之見，政府當局的立

法建議旨在堵塞現存漏洞，應盡快予以落實。  
 
19.  政府當局解釋，現時只是建議將聲請已被入境處及上訴委

員會拒絕的聲請人遣送離境，如果有關聲請人有提出上訴的話。政

府當局特別指出，就 2017年至今與免遣返聲請相關的司法覆核許可
申請而言，法庭已拒絕當中約 98%的申請。再者，法庭的角色是考
慮審核程序是否合法及公平，而非 "重新聆訊 "聲請，以評定應否予
以確立。此外，根據律政司提供的法律意見，有關建議不會剝奪聲

請人的基本權利。政府當局強調，當局須取得平衡，一方面要確保

聲請人有合理機會確立其聲請，並在程序上獲得充分的保障，另一

方面亦要防止免遣返聲請的審核程序及遣返安排遭濫用。  
 
20.  部分委員認為，在香港被裁定干犯罪行的聲請人應立即遣

送離港。政府當局表示，法庭裁定聲請人絕對有權免受殘忍、不人

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即使聲請人被裁定干犯罪行， 政府仍須按
符合法庭要求的高度公平標準的程序，審核有關的聲請。因此，聲

請被拒人士的遣送程序只會在所有審核及上訴程序完結後才開展。

儘管如此，該等聲請人的聲請會予優先處理，以便在其聲請被拒絕

時可盡快將他們遣送離境。  
 
21.  部分委員關注到，潛逃的聲請人或對香港構成安全威脅。

政府當局表示現正考慮在《條例》中規定，若聲請人在審核程序開

始前潛逃或失去聯絡，其聲請將被視為自動撤回。  
 
實施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最新規定  
 
22.  委員獲告知，政府當局正考慮在《條例》中加入條文，  賦
權保安局局長制訂規例，要求航空公司 (或其他交通工具 )或其擁有
人或代理人，在有關航機 (或其他交通工具 )出發來港前向入境處提
供其乘客的資料，以及在有需要時，授權入境處要求航空公司 (或其
擁有人或代理人 )不予個別人士登機 (或交通工具 )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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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政府當局表示，這項建議源自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國際民航
組織 ")在 2018年頒布的新規定，當局會以風險為本的措施處理乘客
資料。現有 16國家，包括澳洲、加拿大、英國及美國，已實施上述
的國際民航組織規定。政府當局正在研究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經驗，

擬訂詳細建議。保安局局長就該規定訂立的規例須經立法會進一步

審議。  
 
將免遣返聲請人收容在羈留中心  
 
24.  委員注意到，入境處在行使現有羈留權力時，必須符合普

通法的Hardial Singh原則。根據該原則，若入境處不能在合理時間
內完成遣送或審核程序，則不能繼續羈留有關人士。委員並察悉，

政府當局正考慮在《條例》中加入條文，規定在考慮羈留的時間是

否合理時，除遣送程序和審核聲請的進度外，亦應該考慮其他相關

因素，例如當時入境處或上訴委員會是否同時要審核或處理大量聲

請或上訴個案、被羈留者有否直接或間接阻礙任何程序，或者是否

有不受入境處控制的其他情況。  
 
25.  部分委員關注到，被裁定干犯罪行的聲請人對香港的人命

財產構成風險，並詢問這類人士會否羈留在禁閉式設施。然而，另

一些委員認為沒有在香港犯罪的聲請人不應被羈留。他們質疑，在

保障基本人權的普通法原則和適當程序下，為何可以羈留聲請人。  
 
26.  政府當局表示，關於對聲請人進行禁閉式羈留的問題，當

局仍未得出看法。雖然政府當局不會排除對聲請人進行禁閉式羈留

的方案，但在可以考慮該方案前，必須奠定穩妥的法律基礎。儘管

如此，有關建議是政府當局經參考以前處理越南船民的法例和案例

後制訂，故並不會牴觸普通法中有關只可羈留某人一段合理時間的

原則。  
 
 
相關文件  
 
27.  立法會網站所載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1 年 1 月 19 日  



 
附錄  

 
有關處理免遣返聲請的法例修訂建議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保安事務委員會  2.7.2013 
(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3.6.2014 
(項目VI) 
 

議程  
會議紀要  
 

7.7.2015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立 法 會

CB(2)2048/14-15(01) 號 文

件  
 

3.11.2015 
(項目V) 

議程  
會議紀要  
 

2.2.2016 
(項目VI)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4.2.2016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8項質詢 ) 
 

保安事務委員會  7.6.2016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 2016年入境 (未獲授
權進境者 )(修訂 )令》小
組委員會  
 

-- 小組委員會提交內務委員

會的報告  

保安事務委員會  11.6.2016 
(項目 I)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15.6.2016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12項質詢 )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30702.htm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30702.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40603.htm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40603.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50707.htm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50707.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se/papers/se20150707cb2-2048-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se/papers/se20150707cb2-2048-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se/papers/se20150707cb2-204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51103.htm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51103.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60202.htm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60202.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2/24/P201602240634.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2/24/P201602240634.htm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60607.htm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6060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hc/papers/hc20160610cb2-174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hc/papers/hc20160610cb2-174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60611.htm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se/minutes/se201606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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